


解除查封（扣押）决定书

江江环查扣解〔2025〕2号

当事人：江门市襄鑫铝业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法定代表人：方永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0700MA56XEY22W                     
住所：江门市高新区42号地17号厂房（信息申报制）   
我局于2025年10月31日以《查封（扣押）决定书》（江江环查扣〔2025〕2号）对你单位的设施设备予以查封（扣押）。
根据《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实施查封、扣押办法》第二十条第二项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实施查封、扣押后，应当及时查清事实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当立即作出解除查封、扣押决定：（二）查封、扣押期限已经届满的”规定，我局现决定对你单位被查封（扣押）的设施设备，自2025年11月30日起全部部分□解除查封（扣押）措施。
附：解除查封（扣押）设施设备清单


江门市生态环境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025年11月28日



[bookmark: _GoBack]附件：

解除查封（扣押）设施设备清单
江江环查扣解〔2025〕2号
当事人：江门市襄鑫铝业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法定代表人：方永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0700MA56XEY22W                     
住所：江门市高新区42号地17号厂房（信息申报制）  

	序号
	设施设备名称
	规格或型号
	数量
	生产单位
	备注

	
1
	铝氧化生产线
	设备无具体的规格或型号
	2条
	1#、2#车间各1条
	

	
2
	酸洗脱挂线
	设备无具体的规格或型号
	1条
	3#车间
	

	3
	手工除油清洗线
	设备无具体的规格或型号
	1条
	电泳车间
	

	4
	自动电泳生产线
	设备无具体的规格或型号
	1条
	电泳车间
	

	5
	贴有“综合废水管道”标签的排水管
	设备无具体的规格或型号
	1条
	江门市襄鑫铝业有限公司
	

	6
	废水治理设施
	设备无具体的规格或型号
	1套
	江门市襄鑫铝业有限公司
	



以上清单，是否与实物一致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当事人（现场负责人）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日
执法人员签名及执法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日
见证人签名及身份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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